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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60     证券简称：赣锋锂业    编号：临 2012-042 

2012 年第三季度报告 

一、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李良彬、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邵瑾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杨满英声明：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二、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以前报告期财务报表是否发生了追溯调整 

□ 是 √ 否 □ 不适用  

 2012.9.30 2011.12.31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增减

(%) 

总资产（元） 925,015,338.91 829,944,839.02 11.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元） 
783,961,106.62 724,054,244.42 8.27% 

股本（股） 152,799,000.00 150,000,000.00 1.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股） 
5.13 4.83 6.29% 

 2012 年 7-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2012 年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总收入（元） 158,500,094.67 21.22% 457,843,118.05 3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元） 
20,082,087.12 7.75% 52,691,579.59 24.8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 
-- -- 14,607,595.72 232.74%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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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

额（元）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7,658.79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

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5,806,198.62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

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

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

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

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

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

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

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

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

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34,163.77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1,647.98  

所得税影响额 -892,176.41  

   

合计 4,763,847.63 -- 

公司对“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以及根据自身正常经营业务的性质和特点将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

性损益的项目的说明 

项目 涉及金额（元） 说明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5,724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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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的

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五矿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8,489,925 人民币普通股 8,489,925 

王晓申 3,121,328 人民币普通股 3,121,328 

中国工商银行－诺安股票证券

投资基金 
2,968,753 人民币普通股 2,968,753 

中国-比利时直接股权投资基

金 
1,225,650 人民币普通股 1,225,650 

曹志昂 557,338 人民币普通股 557,338 

吴福康 545,000 人民币普通股 545,000 

交通银行－汉兴证券投资基金 513,000 人民币普通股 513,000 

李立春 479,323 人民币普通股 479,323 

陆明 457,134 人民币普通股 457,134 

沈海博 362,632 人民币普通股 362,632 

股东情况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李良彬家族与前 10 名股东及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2、本公司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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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4、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根据《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摘要》的相关规定及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第

二届第十七次会议确定 2012 年 9 月 14 日为股权授予日，向 113 名激励对象授予 274.7 万股限制性股票，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于 2012 年 9 月 28 日出具了信师报字(2012)第 114052 号验资报告，目前正在办理股份登记手续。 

（三）公司或持股 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

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置换时所作承诺      

发行时所作承诺 

控股股东李良彬家族

成员李良彬、李良学、

李华彪、熊建浪、罗

顺香及黄闻 

(1) 本公司控股 股东李良彬

家族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

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

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

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

购其持有的股份； 

2010 年 07 月 27 日 3 年 
未发生违反以

上承诺的事项 

公司的控股股东李良

彬家族成员李良彬、

李良学、李华彪、熊

建浪、罗顺香及黄闻

与公司的第二大股东

王晓申 

为避免同业竞争，2008 年 6

月 1 日，公司的控股股东李良

彬家族成员李良彬、李良学、

李华彪、熊建浪、罗顺香及黄

闻与公司的第二大股东王晓

申（以下简称“李良彬等七名

自然人”）向公司出具了《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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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创投、曹志昂、罗

顺香、黄闻等公司前

十大股东 

中比基金、五矿投资、张建如、

沈海博、南昌创投、曹志昂、

罗顺香、黄闻等公司前十大股

东承诺：“在赣锋锂业上市后，

若由于赣锋锂业在上市前的

经营活动中存在应缴未缴的

住房公积金，而被有关政府部

门要求补缴或者处罚，将共同

赔偿公司由此产生的损失”。 

李良彬、王晓申、中

比基金、五矿投资、

张建如、沈海博、南

昌创投、曹志昂、罗

顺香、黄闻等公司前

十大股东 

关于公司已享受的扶持资金

之事项，李良彬、王晓申、中

比基金、五矿投资、张建如、

沈海博、南昌创投、曹志昂、

罗顺香、黄闻等公司前十大股

东承诺：“在赣锋锂业上市后，

若由于赣锋锂业在上市前的

经营活动中所享受的政府扶

持政策发生变动，而导致赣锋

锂业已经享受的扶持资金被

有关政府部门追回，将共同赔

偿赣锋锂业由此产生的损

失”。 

2010 年 07 月 27 日 长期有效 
未发生违反以

上承诺的事项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

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利分配政策之事

项，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股

利分配及现金分红计划为：

“在外界环境和内部经营未发

生重大变化，且公司无重大投

资、偿还贷款等特定资金使用

计划的情况下，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并完成上

市后当年开始，三年内累计分

配股利不低于该三年累计实

现可分配利润的 40%，其中以

现金方式实施的股利分配不

少于累计分配股利的 50%”。 

2010 年 07 月 27 日 3 年 
未发生违反以

上承诺的事项 

公司董事、监事、高

管（控股股东李良彬

家族成员李良彬、李

良学、李华彪、熊建

浪、罗顺香及黄闻、

公司董事王晓申、沈

海博、胡耐根，监事

曹志昂，高级管理人

员黄学武、袁中强、

邵瑾、雷刚、周志承，

核心技术人员邓招

男、王大炳、巴雅尔） 

(1) 本公司控股股东李良彬家

族承诺：在担任发行人董事、

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期

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

持有的股份公司股份总数的

百分之二十五；在离职后六个

月内，不转让其持有的发行人

股份，离职六个月后的十二个

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

易出售本公司股份不超过本

人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百分之五十。(2) 公司董事王

晓申、沈海博、胡耐根，监事

曹志昂，高级管理人员黄学

武、袁中强、邵瑾、雷刚、周

志承，核心技术人员邓招男、

王大炳、巴雅尔承诺：在担任

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职务或核心技术人员期

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

持有的股份公司股份总数的

百分之二十五；在离职后六个

月内，不转让其持有的发行人

2010 年 07 月 27 日 长期有效 
未发生违反以

上承诺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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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发行公司债券情况 

是否发行公司债券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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